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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住建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规范房屋安全鉴定行为，提升房屋安全鉴定质量，促进房屋安全鉴定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2〕39号）、《江苏省既有房屋鉴定标准》、《连云港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各方工作内容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全市房屋安全鉴定监督管理工作，建立房屋安全鉴定行业信用管理制度、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登记承诺等。日常工作由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中心具体实施。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房屋安全鉴定监督管理工作。
各房屋安全鉴定单位（以下简称鉴定单位）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管理，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地开展鉴定业务。鉴定单位应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鉴定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工作流程，切实规范鉴定行为，不断提升鉴定水平。
二、推行从业告知承诺
鉴定单位在我市承接鉴定业务时，应告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填写《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登记表》、《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诚信承诺书》（见附件1、2），并将相应材料报送至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中心。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告知在属地从事鉴定业务的鉴定单位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登记。
鉴定单位进行登记时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批准人应当取得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鉴定人员应具有建筑工程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三）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所必要的专业鉴定检测仪器设备和结构计算软件。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规范房屋安全鉴定行为
鉴定单位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与委托人签订鉴定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作；
（二）现场鉴定工作应当有两名以上鉴定人员参加，其中至少一名鉴定人员应当为注册结构工程师或中级及以上工程师，鉴定人员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
（三）无条件出具检测数据时，应委托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为鉴定提供检测数据；
（四）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当按《江苏省既有房屋鉴定标 准》中的规定进行三级审核，加盖鉴定专用章；鉴定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对出具的鉴定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五）建立鉴定项目档案，专人负责长期保管，保证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数据、原始资料的可追溯性。
四、加强鉴定行业监管
（一）建立房屋安全鉴定行业信用管理制度。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建立鉴定单位信用评价机制并组织开展信用评价，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告鉴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并根据群众投诉、媒体曝光、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情况，进行鉴定单位信用信息的动态管理。
（二）加强对鉴定行为的督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组织对鉴定行为进行监督，主要督查业务承揽、鉴定人员、仪器设备、
鉴定过程、鉴定服务等是否符合规范及相关规定要求。发现鉴
定行为存在不符合要求的，签发相关监督文书，责令限期整改。
（三）加强对鉴定报告的质量监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组织对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进行质量核查，内容包括鉴定报告、检测报告、现场记录、计算书等,核查结果应进行公示。鉴定单位应当定期向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中心报送在本市房屋安全鉴定项目列表，注明项目名称、鉴定结论、所在地区等信息。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鉴定单位应当在24小时内将鉴定报告报送房屋所在县（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五、其他事项
本次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登记工作从文件发布之日起到2023年8月31日截止。
联系地址：海州区凤凰大道1号港城新世界3号楼，市住建局房屋安全管理处345办公室。联系人：刘春雨，联系电话：85411532。
联系地址：海州区海昌北路28号房产交易大厦，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中心1012室，联系人：刘钟，联系电话：85526760。

附件：1.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登记表
2.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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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登记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及
工作联系点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资金
	

	营业执照发证机关
	
	营业执照有效期
	

	结构计算软件
	

	主要仪器设备
	

	一级注册结构
工程师
	人
	二级注册结构 工程师
	人

	初级职称
	人
	中级职称
	人
	高级职称
	人

	法定代表人(签字) :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诚信承诺书

为客观公正、独立严谨的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本单位承诺如下：
一、《连云港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登记表》中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
二、严格遵守国家、省和市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严格执行国家、省和市相关技术规范，对出具的鉴定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三、诚实守信，优质服务，规范经营，主动维护市场公平秩序，自觉抵制不正当竞争，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四、对技术服务质量和从业行为负责，服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管理，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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